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泰康健康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湖北仙鹤
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资金运用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运用
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或“公司”）参与投资的金融产品天津泰康健康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健康产业基金
”）于2026年4月6日与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同泰”）签署《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
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约定健康产业基金收购北京同泰所持湖北仙鹤湖自
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仙鹤湖
”）100%的股权及所持湖北仙鹤湖债权，其中股权价值
10,000,000元，债权价值 364,861,363.65  元，交易总对价
374,861,363.65元。按穿透口径计算，泰康人寿投资湖北仙鹤
湖100%股权对价为9,490,000元，投资债权对价
346,253,434.10元，合计  355,743,434.10元。此次交易构成公
司资金运用类一般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同泰持有的湖北仙鹤湖100%的股
权及全部债权，交易后该标的由健康产业基金直接持有。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1: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
联关系类别中第（一）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第（二）项所列关联方控制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
限公司为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泰
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关联方2: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
联关系类别中第（一）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第（二）项所列关联方控制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泰康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1: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
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民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 张炳才 注册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贺胜桥镇铁军大道黎
首村16组1幢1-3层

注册资本（万元） 4000 成立时间 2012-02-1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2588233613K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殡仪用品销售,殡
葬设施经营,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农业
园艺服务,花卉种植,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殡葬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
划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停
车场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工业
设计服务,广告设计、代理,旅客票务代理
,票务代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业务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食品
销售,小食杂,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方2: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民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 温琳琳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水塘子村西1500米

注册资本（万元） 128305.61 成立时间 2013-1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8286512X4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殡葬礼
仪服务；殡仪管理服务；墓地安葬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符合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相关规定。
湖北仙鹤湖自然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35574.34

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35574.34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合理公允的原则定价，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根据亚太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北仙鹤湖自然
生态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100%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书》。至
评估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湖北仙鹤湖100%股权市场价
值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0,000,000元。经双方协商确认，健
康产业基金以10,000,000元收购北京同泰对湖北仙鹤湖的
100%的股权。 债权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及利息在转让协议签
署日的账面余额确认。根据北京同泰与湖北仙鹤湖签署的
相关借款协议，截至转让协议签署日，北京同泰对湖北仙
鹤湖享有363,870,000.00元的借款本金余额以及991,363.65元
的应付利息金额，本次债权转让价款共计364,861,363.65元。
综上，本次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体
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不公平
交易或任何损害公司、保险消费者或其他第三方利益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6-04-06

（二）交易价格

        按穿透口径计算，泰康人寿投资湖北仙鹤湖100%股权
对应价格为9,490,000元，投资债权对应价格 346,253,434.10元
，合计 355,743,434.10 元。

（三）交易结算方式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另行约定
，双方同意，交易标的的转让不以转让价款的支付为前提
条件。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转让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于签署之日
起成立并生效。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另行约定。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项目的投资方案已于2026年3月16日经天津泰康健康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2026年第一
次会议及天津泰康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
资顾问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于2026年3月
17日取得有限合伙人的同意函。并且，本交易于2026年3月
24日由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完成公司一般关联交易审
查。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04月07日


